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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公告  
中華民國 101 年 10 月 25 日 

勞職管字第 1010502326A 號 

主  旨：預告修正「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六款工作資格及審查

標準」部分條文草案。 
依  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二、 修正依據：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二項。 
三、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六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會職業訓練局網站（網站：http://www.evta.gov. 
tw）網頁。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七日內依所附

意見表格向本會職業訓練局陳述意見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本會職業訓練局外國人聘僱管理組。 
(二) 地址：103 臺北市大同區延平北路 2 段 83 號 5 樓。 
(三) 電話：02-85902679。 
(四) 傳真：02-85902522。 
(五) 電子郵件：L7100158@evta.gov.tw。 

主任委員 潘世偉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六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總說明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六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以下簡稱本

標準），係依據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以作為外國專業人員入國工作資格及審

核之依據。本標準自九十三年一月十三日由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訂定發布施行後，期間歷經九十四

年五月二十四日、九十五年五月二日及九十九年一月二十九日等三次修正施行，為因應審查實務

之需要，經檢討部分條文仍有未盡周詳之處，爰擬具本標準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

下： 
一、 為配合我國與世界各國簽訂自由貿易協定（FTA），新增開放外國專業自然人得來臺從事依

契約之工作，基於保障國人就業權益，爰新增規範外國人依國際書面協定開放行業項目所定

契約，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其報酬換算規定。（條正條文第八條） 
二、 為使雇主申請資格更臻明確，增列雇主聘僱外國專業人員從事「交通事業」與「財稅金融服

務工作」之證明文件。（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二十一條） 
三、 修正不動產經紀人證書及不動產經紀營業員證明之核發單位。（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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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修正外國人受聘僱從事技師工作之資格條件及其雇主之資格證明文件。（修正條文第二十六

條） 
五、 考量外國人受聘僱從事本標準第三十一條所定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工作，應包含具專業性

之經營管理，修正其工作內容及其雇主資格證明文件。（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六、 配合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九十四年六月二十一日勞職規字第○九四○五○三七五二號令，將本

標準第四條第十五款雇主資格納入規範。另鑑於大陸地區公司在臺設立分公司或辦事處之情

形漸增，且有聘僱專門性及技術性外國人之需求，增列其雇主資格條件。另放寬設立未滿一

年公司之雇主申請資格，除實收資本額外，得比照設立一年以上公司之標準申請。（修正條

文第三十六條） 
七、 配合行政法人法制定公布，考量該類雇主亦有聘僱外國專業人員之需求，爰新增該類雇主資

格。（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八、 考量實務上經理人與公司之關係，包含聘僱與委任關係等兩種，爰修正相關文字以符實務。

（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條） 
九、 考量設立未滿一年之外國公司代表人辦事處，難有明確工作實績得以佐證，增列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許可者，得不受工作實績規定之限制。（修正條文第三十九條） 
十、 增列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教師工作之員額數規

定，以保障本國人就業權益。（條正條文第四十一條之一） 
十一、 為符實際需要，增列得聘僱外籍運動教練或運動員之雇主資格條件。（修正條文第四十五

條） 
十二、 考量實務作業需求，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藝術及演藝工作之工作場地。（修正條文第

四十七條）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六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八條 外國人受聘僱或依國際

協定開放之行業項目所定契約

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第四條之

工作，其薪資或所得報酬不得

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數

額。 

第八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第四

條之工作，其薪資不得低於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數額。 

為配合我國與世界各國簽定

自由貿易協定（FTA），部

分國家要求在平等互惠原則

下，新增開放外國專業自然

人得來臺從事契約之工作，

且基於保障國人就業權益，

爰增列外國人依國際協定開

放之行業項目所定契約在中

華民國境內從事專門性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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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性之工作，其報酬不得低

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數額。

第十一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前

條第五款規定之觀光事業導遊

人員、領隊人員或旅行業經理

人工作，應分別取得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導遊執業

證照、領隊執業證照或旅行業

經理人結業證書。 
聘僱前條外國人之雇主，

應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

經營事業之證明。 

第十一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前

條第五款規定之觀光事業導遊

人員、領隊人員或旅行業經理

人工作，應分別取得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導遊執業

證照、領隊執業證照或旅行業

經理人結業證書。 

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前條各

項工作，應具備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發之經營事業證

明，爰增列第二項規定。 

第二十一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財稅金融服務工作，其內容應

為： 
一、 證券、期貨事業： 

(一) 有價證券及證券金融業

務之企劃、研究、分

析、管理或引進新技術

之工作。 
(二) 期貨交易、投資、分析

及財務、業務之稽核或

引進新技術之工作。 
二、 金融事業：存款、授信、

投資、信託、外匯及其他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相

關金融業務，以及上開業

務之企劃、研究分析、管

理諮詢之工作。 
三、 保險事業：人身、財產保

險之理賠、核保、精算、

投資、資訊、再保、代

理、經紀、訓練、公證、

工程、風險管理或引進新

第二十一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財稅金融服務工作，其內容應

為： 
一、 證券、期貨事業： 

(一) 有價證券及證券金融業

務之企劃、研究、分

析、管理或引進新技術

之工作。 
(二) 期貨交易、投資、分析

及財務、業務之稽核或

引進新技術之工作。 
二、 金融事業：存款、授信、

投資、信託、外匯及其他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相

關金融業務，以及上開業

務之企劃、研究分析、管

理諮詢之工作。 
三、 保險事業：人身、財產保

險之理賠、核保、精算、

投資、資訊、再保、代

理、經紀、訓練、公證、

工程、風險管理或引進新

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四款經營證券、

期貨事業、金融事業、保險

事業及協助處理會計師法所

定業務等工作時，應具備一

定之資格要件，爰增列第二

項及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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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之工作。 
四、 協助處理會計師法所定業

務之工作。 
聘僱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外國人之雇主，應取得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經營證

券、期貨事業、金融事業或保

險事業之證明。 
聘僱第一項第四款外國人

之雇主，應取得前項證明或會

計師執業登記。 

技術之工作。 
四、 協助處理會計師法所定業

務之工作。 

第二十二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不動產經紀工作，其內容應為

執行不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 
前項外國人應取得地方主

管機關核發之不動產經紀人證

書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

定之機構、團體發給之不動產

經紀營業員證明。 

第二十二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不動產經紀工作，其內容應為

執行不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

前項外國人應取得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不動產

經紀人證書或不動產經紀營業

員證明。 

依據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

第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及

第十四條規定，爰修正不動

產經紀人證書及不動產經紀

營業員證明之核發單位。 

第二十六條 外國人受聘僱執行

技師業務，應取得技師法所定

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執業執

照。 
聘僱前項外國人之雇主，

應取得下列證明之一： 
一、 外國人依技師法第七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執業者，

雇主應領有工程技術顧問

公司登記證。 
二、 外國人依技師法第七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執業者，

雇主應取得該營利事業或

機構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發經營該業務之證明。 

第二十六條 外國人受聘僱於技

師事務所或工程技術顧問機構

從事技師工作，應取得技師執

業執照。 

一、 依據技師法第七條規

定，技師執行業務應依

該法第七條第一項所定

三款方式辦理。其中第

一款單獨設立技師事務

所之執業技師或與其他

技師組織聯合技師事務

所，以及第二款前段組

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者，均非受聘僱性質。

而受聘僱執行技師業務

者，包含第二款受聘僱

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以

及第三款受聘於前款以

外依法令規定必需聘用

領有執業執照之技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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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利事業或機構。配合

技師執行業務之法令依

據不同，爰修正第一項

文字。 
二、 配合修正第一項外國人

受聘僱執業之方式，增

列第二項雇主資格規

定。 

第三十一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工作，

其內容應為： 
一、 出版事業：新聞紙、雜

誌、圖書之經營管理、外

文撰稿、編輯、翻譯、編

譯；有聲出版之經營管

理、製作、編曲及引進新

設備技術之工作。 
二、 電影業：電影片製作、編

導、藝術、促銷、經營管

理或引進新技術之工作。 
三、 無線、有線及衛星廣播電

視業：節目策劃、製作、

外文撰稿、編譯、播音、

導播及主持、經營管理或

引進新技術之工作。 
四、 藝文及運動服務業：文學

創作、評論、藝文活動經

營管理、藝人及模特兒經

紀、運動場館經營管理、

運動裁判、登山嚮導、運

動訓練指導、運動活動籌

劃之工作。 
五、 圖書館及檔案保存業：各

種資料之收藏及維護，資

料製成照片、地圖、錄音

第三十一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工作，

其內容應為： 
一、 出版事業：新聞紙、雜

誌、圖書之外文撰稿、編

輯、翻譯、編譯；有聲出

版之製作、編曲及引進新

設備技術之工作。 
二、 電影業：電影片製作、編

導、藝術、促銷、引進新

技術之工作。 
三、 無線、有線及衛星廣播電

視業：節目策劃、製作、

外文撰稿、編譯、播音、

導播及主持、引進新技術

之工作。 
四、 藝文及運動服務業：文學

創作、評論、藝文活動經

營管理、藝人及模特兒經

紀、運動場館經營管理、

運動裁判、登山嚮導、運

動訓練指導、運動活動籌

劃之工作。 
五、 圖書館及檔案保存業：各

種資料之收藏及維護，資

料製成照片、地圖、錄音

帶、錄影帶及其他形式儲

一、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文

化、運動及休閒服務等

工作，其內容尚包含具

專業性之經營管理工

作，爰於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第五款及第

六款增列經營管理之工

作內容；另為使文化資

產種類與其工作內容更

趨完整，爰修正從事第

六款工作內容。 
二、 茲因目前尚無規範雇主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一項

第五款及第六款規定工

作，應具備之一定資格

證明文件，爰增列第二

項規定，以明確其雇主

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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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錄影帶及其他形式儲

存或經營管理之工作。 
六、 博物館、歷史遺址及其他

文化資產保存機構：對各

類文化資產或其他具文化

資產保存價值者之保存、

維護、陳列、展示（覽）

或經營管理之工作。 
七、 休閒服務業：遊樂園業經

營及管理之工作。 
聘僱前項第五款及第六款

外國人之雇主，應取得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發從事圖書館、

檔案保存業、博物館或歷史遺

址等機構之證明。 

存之工作。 
六、 博物館、歷史遺址及類似

機構：具歷史、文化、藝

術或教育價值之古蹟、歷

史建築、考古遺址或自然

文化景觀等保存、維護、

陳列、展示（覽）之工

作。 
七、 休閒服務業：遊樂園業經

營及管理之工作。 

第三十六條 聘僱第四條第十五

款、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

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

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七款、第

三十四條或第三十五條外國人

之雇主，應符合下列條件之

一： 
一、 本國公司： 

(一) 設立未滿一年者，實收

資本額達新臺幣五百萬

元以上、營業額達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上、平均

進出口實績總額達美金

一百萬元以上或平均代

理佣金達美金四十萬元

以上。 
(二) 設立一年以上者，最近

一年或前三年度平均營

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上、平均進出口實績

第三十六條 聘僱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九條、第

三十一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第

七款、第三十四條或第三十五

條外國人之雇主，應符合下列

條件之一： 
一、 本國公司設立未滿一年

者，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上；設立一年

以上者，最近一年或前三

年度平均營業額達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平均進出

口實績總額達美金一百萬

元以上或平均代理佣金達

美金四十萬元以上。 
二、 外國分公司設立未滿一年

者，在國內營運資金達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上；設立

一年以上者，最近一年或

前三年度平均營業額達新

一、 配合本會九十四年六月

二十一日勞職規字第○

九四○五○三七五二號

令，將第四條第十五款

雇主資格納入規範。 
二、 近來因陸資來臺設立分

公司或辦事處之情況漸

增，且有聘僱外國人從

事專業性及技術性工作

之需求，而該等公司與

本國公司、外國分公司

或外國公司代表人辦事

處等聘僱外國人之情形

相同，且與大陸人士來

臺工作之議題無涉，爰

增列大陸地區公司在臺

分公司或辦事處聘僱外

國人之資格規範，使外

資或陸資之雇主，均得

據以聘僱外國人從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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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達美金一百萬元以

上或平均代理佣金達美

金四十萬元以上。 
二、 外國分公司或大陸地區公

司在臺分公司： 
(一) 設立未滿一年者，在臺

營運資金達新臺幣五百

萬元以上、營業額達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平

均進出口實績總額達美

金一百萬元以上或平均

代理佣金達美金四十萬

元以上。 
(二) 設立一年以上者，最近

一年或前三年度平均營

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上、平均進出口實績

總額達美金一百萬元以

上或平均代理佣金達美

金四十萬元以上。 
三、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專案許可之外國公司代表

人辦事處或大陸地區公司

在臺辦事處，且在臺有工

作實績者。 
四、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設立之研發中心、企

業營運總部。 
五、 對國內經濟發展有實質貢

獻，或因情況特殊，經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認定

者。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平均

進出口實績總額達美金一

百萬元以上或平均代理佣

金達美金四十萬元以上。

三、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專案許可之外國公司代表

人辦事處且在臺有工作實

績者。 
四、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設立之研發中心、企

業營運總部。 
五、 對國內經濟發展有實質貢

獻，或因情況特殊，經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認定

者。 

門性及技術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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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

四條工作之雇主，應符合下列

條件之一： 
一、 財團法人：設立未滿一年

者，設立基金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設立一年以

上者，最近一年或前三年

度平均業務支出費用達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上。 
二、 社團法人：社員人數應達

五十人以上。 
三、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設立之國際非政府組

織在臺之辦事處、秘書

處、總會或分會。 
四、 行政法人。 

第三十七條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

四條工作之雇主為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或國際非政府組織

者，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

一、 財團法人設立未滿一年

者，設立基金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設立一年以

上者，最近一年或前三年

度平均業務支出費用達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上。 
二、 社團法人之社員人數應達

五十人以上。 
三、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設立之國際非政府組

織在臺之辦事處、秘書

處、總會或分會。 

配合行政法人法制定公布，

考量該類雇主（例如國立中

正文化中心）亦有聘僱外國

人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

之需求，爰增列該類雇主資

格。 

第三十八條 外國人受聘僱或委

任從事本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擔任華僑或外國人

經政府核准投資或設立事業之

主管，應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一、 依華僑回國投資條例或外

國人投資條例核准投資之

公司，其華僑或外國人持

有所投資事業之股份或出

資額，合計超過該事業之

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三分

之一以上之公司經理人。 
二、 外國分公司經理人。 
三、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代表人辦事處之代表

人。 
雇主依前項規定所聘僱或

委任之人數超過一人者，其外

國人、雇主資格或其他資格，

第三十八條 外國人受聘僱從事

本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擔任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

核准投資或設立事業之主管，

應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一、 依華僑回國投資條例或外

國人投資條例核准投資之

公司，其華僑或外國人持

有所投資事業之股份或出

資額，合計超過該事業之

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三分

之一以上之公司經理人。

二、 外國分公司經理人。 
三、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代表人辦事處之代表

人。 
雇主依前項規定所聘僱之

人數超過一人者，其外國人、

雇主資格或其他資格，應符合

實務上經理人與公司之關

係，包含聘僱與委任關係等

兩種，爰修正第一項與第二

項文字，以符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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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符合第二章規定。 第二章規定。 

第三十九條 前條外國人之雇

主，應具備下列條件之一： 
一、 公司設立未滿一年者，實

收資本額或在臺營運資金

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營業額達新臺幣三百萬元

以上、平均進出口實績總

額達美金五十萬元以上，

或代理佣金達美金二十萬

元以上。 
二、 公司設立一年以上者，最

近一年或前三年平均營業

額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以

上、平均進出口實績總額

達美金五十萬元以上、或

代理佣金達美金二十萬元

以上。 
三、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設立之外國公司代表

人辦事處且有工作實績

者。但設立未滿一年者，

免工作實績。 
四、 對國內經濟發展有實質貢

獻，或因情況特殊，經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認定。 

第三十九條 聘僱前條外國人之

雇主，應具備下列條件之一：

一、 設立滿一年以上，最近一

年或前三年平均之營業額

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

二、 設立滿一年以上，最近一

年或前三年平均進出口實

績總額達美金五十萬元以

上或代理佣金達美金二十

萬元以上。 
三、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設立一年以上之外國

公司代表人辦事處且有工

作實績者。 
四、 對國內經濟發展有實質貢

獻，或因情況特殊，經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認定。

設立未滿一年之公司，其

實收資本額或國內營運資金應

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一、 配合第三十八條文字修

正，刪除第一項聘僱文

字。 
二、 參照第三十六條體例，

將原第二項移列至第一

款；原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規定，整併為第

二款規定。 
三、 考量設立未滿一年之外

國公司代表人辦事處屬

設立初期，難有明確工

作實績，爰修正第三款

文字及增列但書條文，

設立未滿一年者，免工

作實績之限制。 

第四十一條之一 雇主聘僱外國

人從事本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

第三款第二目教師工作之員額

數，應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定之學校總班級數、課程綱要

規範每班每週之外國語文課程

節數，及超出課程綱要規範之

全校各班每週語文課程節數總

 一、 本條新增。 
二、 目前尚無針對外籍教師

訂定合理聘僱員額，基

於保障國內教師就業權

益，依據九十八年一月

七日本會與教育部會商

決議，訂定公立或已立

案之私立高級中學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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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算。但高級中等學校獲准

開辦第二外語課程者，不在此

限。 

學校聘僱外國教師員額

之計算方式。 

第四十五條 聘僱前二條外國人

之雇主，應具備下列條件之

一： 
一、 學校。 
二、 政府機關。 
三、 公益體育團體。 
四、 營業項目包括體育、運動

等相關業務之公司。 
五、 參與國家單項運動總會或

協會主辦之體育運動競

賽，並檢附證明文件之機

構或公司。 

第四十五條 聘僱前二條外國人

之雇主，應具備下列條件之

一： 
一、 學校。 
二、 政府機關。 
三、 公益體育團體。 
四、 營業項目包括體育、運動

等相關業務之公司。 

國內特定行業不得登記經營

體育、運動等營業項目（如

銀行業），惟實務上國內企

業已有資助設立球隊及聘僱

外籍運動員之情況及需求，

以符合實際需要。 

第四十七條 聘僱前條外國人之

雇主，應具備下列條件之一： 
一、 學校、公立社會教育文化

機構。 
二、 觀光旅館。 
三、 觀光遊樂業者。 
四、 演藝活動業者。 
五、 文教財團法人。 
六、 演藝團體、學術文化或藝

術團體。 
七、 出版事業者。 
八、 電影事業者。 
九、 無線、有線或衛星廣播電

視業者。 
十、 政府機關。 
十一、 各國駐華領使館、駐華

外國機構、駐華國際組

織。 
前項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

藝術及演藝工作，其工作場所

第四十七條 聘僱前條外國人之

雇主，應具備下列條件之一：

一、 學校、公立社會教育文化

機構。 
二、 國際觀光旅館。 
三、 觀光遊樂業者。 
四、 演藝活動業者。 
五、 文教財團法人。 
六、 演藝團體、學術文化或藝

術團體。 
七、 出版事業者。 
八、 電影事業者。 
九、 無線、有線或衛星廣播電

視業者。 
十、 政府機關。 
十一、 各國駐華領使館、駐華

外國機構、駐華國際組

織。 
前項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

藝術及演藝工作，其工作場所

一、 查登記為藝文服務業之

營利事業，可作為外國

人之表演場所，並無限

縮為國際觀光旅館業之

必要，爰刪除第二款國

際文字。 
二、 有關查核營業場所實際

營業情形是否符合使用

項目，主要係地方政府

之權責，爰修正第六款

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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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列各款為限： 
一、 學校、社會教育文化機

構 、 公 園 、 體 育 場

（館）、展覽場（館）或

其他類似場所。 
二、 觀光旅館。 
三、 風景區或觀光遊憩區。 
四、 前項第七款至第九款雇主

聘僱外國人製作出版品、

電影片、錄影節目帶、廣

播電視節目之場所。 
五、 前項第七款至第九款雇主

為行銷前款演藝工作著作

之場所。 
六、 經主管機關同意或許可從

事藝術及演藝工作之場

所。 

以下列各款為限： 
一、 學校、社會教育文化機

構 、 公 園 、 體 育 場

（館）、展覽場（館）或

其他類似場所。 
二、 國際觀光旅館。 
三、 風景區或觀光遊憩區。 
四、 前項第七款至第九款雇主

聘僱外國人製作出版品、

電影片、錄影節目帶、廣

播電視節目之場所。 
五、 前項第七款至第九款雇主

為行銷前款演藝工作著作

之場所。 
六、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申

請藝術及演藝工作性質許

可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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